附件2

2026年北京大学生艺术节系列活动
奖项评选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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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奖项设置
    本届艺术节设优秀组织奖、艺术表演奖、优秀创作奖、优秀指挥奖、优秀指导教师奖、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奖。
二、评选原则
优秀组织奖、艺术表演奖、优秀创作奖、优秀指挥奖、优秀指导教师奖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评选，艺术表演奖评出金奖、银奖、铜奖和纪念奖。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奖将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艺术作品类与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仅开展遴选和现场展示活动，不设立奖项，参与高校与师生可获参与证书。同时，组委会将根据教育部有关要求，择优报送参加全国第八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。
三、评选办法
（一）奖项评选办法
1.优秀创作奖。须为获金奖的原创节目，且是 2025 年1月1日起本校师生创作或本校委约创作、反映时代主旋律等主题的节目，往届获奖作品不参评，原创作品需在系统提交相关材料。
2.优秀指挥奖。须获金奖且由本校师生指挥，不可外请外聘。
3.优秀指导教师奖。为获得金奖节目的指导教师，每个节目的人数不得超过3名。
（二）优秀组织奖评选办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参评高校要坚持正确的艺术活动指导思想，积极举办各类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，成立艺术节校级组织领导机构，有活动实施方案、宣传方案和安全工作方案。
对组织工作有序，按时提交相关材料并符合条件的各高校颁发优秀组织奖证书。材料包括：全年活动实施方案；全年活动总结（须含特色与创新、意见与建议，原则上不少于1000字）；活动照片5—10张（须含不同展演项目舞台、观众席等不同场景）。各单位需对本次大学生艺术节参演人数、观摩人数进行统计并上报。
（三）最佳承办奖评选办法
面向各承办单位评选最佳承办奖，将重点根据承办项目的组织保障、活动成效、安全规范、宣传影响等开展情况进行评选。对组织工作有序，按时提交承办工作总结材料的承办单位颁发最佳承办奖证书；并对承办单位个人颁发优秀组织工作者证书，每个承办单位不超过3名，需提交申报表（系统下载模板），其中含个人事迹800—1000字。

